附件2
关于《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住宅小区利用共有部分获取公共收益的归集、使用和管理，上海市房屋管理局研究修订了《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背景
2020年12月23日我局制定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使用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沪房规范〔2020〕14号），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针对目前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局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文件进行了修订完善，并更名为：《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一是新增设立公共收入监管账户。明确全市建立公共收入监管账户制度。小区公共收入管理主体应当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开立监管账户，存放全额公共收入，自行记账或者委托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并妥善保存明细账目。
二是新增业主大会成立后公共收入管理模式。业主大会成立后，业主大会可以委托业委会自行管理小区公共收入，也可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职责及违约责任，由物业服务企业开立公共收入监管账户。
三是新增公共收益账目及资金移交要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或者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原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上一届业主委员会应当向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完整移交公共收入及公共收益收支凭证、账目等资料，并将未入账的公共收益交存至业主大会公共收益子账户。
四是加强公共收益使用决策监管。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每年第四季度拟定并公布下一年度公共收益使用年度计划。明确业主委员会启动业主大会决策使用小区公共收益前，应当主动向居（村）“两委”报告。
五是新增公共收入公示要求。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小区物业管理处醒目位置公开小区内产生公共收入的项目清单。业主可以通过随申办、公共收入查询二维码等渠道获取本小区及门牌幢公共收入及公共收益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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